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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关于苏丹的 

第 1591(2005)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9 年 11 月 18 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的普通照会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关于苏丹的第 1591(2005)号决议所设委

员会致意，谨随函附上美国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591(2005)和第 1556(2004)号决

议所规定的制裁措施执行情况的报告(见附件)。 

 



S/AC.47/2010/1  
 

10-27096 (C)2 
 

  2009 年 11 月 18 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美国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591(2005)和第 1556(2004)号决议所规定的制

裁措施执行情况的报告 
 
 

旅行禁令 

 美国根据《移民和国籍法案》的适用规定，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关于苏丹的

第 1591(200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下称“委员会”)指认的非美国国民个人在美国

入境或过境。如果委员会经逐案审查认定，出于人道主义需要，包括为履行宗教

义务，此类旅行是合理的，或给予豁免会有助于实现在苏丹及该区域建立和平与

稳定的目标，或美国有义务按照总部协定准许旅行，将允许准予豁免旅行禁令。 

资产冻结 

 美国采取必要措施，毫不拖延地冻结美国管辖范围内由委员会所指认个人或

实体，或由经委员会指认、代表其或按其指示行事的个人或实体或由其所拥有或

控制的实体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资金、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此外，美

国确保美国国民或美国国境内任何个人或实体均不向委员会指认的个人或实体

或以这些个人或实体为受益方，提供任何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在某些迫

切情况下，美国可能准许释放冻结资产。 

 美国依照《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和美利坚合众国法律冻结资产，相关法律

包括《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美国联邦法典》第 50 篇第 1701 节及以后各节)、

《国家紧急状态法》(《美国联邦法典》第 50 篇第 1601 节及以后各节)、经修正

的《联合国参与法》第 5 节(《美国联邦法典》第 22 篇第 287c 节)和《美国联邦

法典》第 3篇第 301 节。 

武器禁运 

 美国遵守第 1556(2004)号决议所规定并经第 1591(2005)号决议扩大适用范

围的对达尔富尔武器禁运。美国通过《军火出口管制法》和《国际军火贩运条例》

实施出口管制。美国军火出口管制制度的目的是制止敌对方和与美国有利益冲突

的方面获取美国生产的防卫装备和技术。这一职能由国防贸易管制署和美国国务

院履行。出口管制程序受到严密监管，不允许受禁运令制约和其他不符合规定的

当事方参与美国的国防贸易。 

 美国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直接或间接地向在达尔富尔活动的个人或实体供

应、出售或转让武器和军事装备，并防止直接向其提供与军事活动有关或与供应、

出售、转让、制造、保养或使用武器和军事装备有关的技术协助或训练、包括投

资在内的各种金融和其他协助、中介服务或其他金融服务。美国要求制造或出口

防卫物项或提供防卫服务的所有美国人或从事军火中介活动的美国人和外国人



 S/AC.47/2010/1

 

310-27096 (C) 

 

在国务院进行登记。国务院必须在防卫物项或防卫服务出口之前批准许可证申

请。对包括最终用户在内的拟议交易各方的审查是根据一份“观察清单”进行的，

该清单包括联合国制裁委员会指认的个人和实体。依照《武器出口管制法》，违

反武器出口管制的行为，包括向不合规定的人和关联人提供防卫装备和技术，将

受到严厉的刑事和民事制裁。刑事制裁可包括十年徒刑和(或)每次违反行为罚金

100 万美元。可能的民事制裁包括禁止参与美国国防贸易和每次违反行为可高达

500 000 美元的罚金。 

 


